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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往期电子报

8:00前后成收费“大坑”

停车30多分钟扣了7元钱

家住河东区的张先生说，自己
经常接送上小学的孩子，每天清晨
会把车停到学校附近的路边停车位
后再步行把孩子送到学校，由于早
上时间紧张，他一般都是跑着回到
车上，前后用不了10分钟。之前一
直没注意，直到最近他才发现自己
多次被收费4元的情况。

与张先生有共同经历的王女士
住在南开区，她平时把孩子送到鼓
楼的学校都会顺道买个早点，每次
都是8:00之前到，来来去去买早点
大概半个小时，8:20之前肯定可以
开走，但最近在催缴停车费的微信
通知里她发现，自己早上的停车费
每次都莫名多出4元钱。“以前以为
清晨停车最便宜，没想到“跨时段”
停车反而最贵。晚上长时间停放只
收 4元单次费，早上 7:50左右停的
车，不到8:30开走，短短30多分钟，
居然扣了7元钱，计费逻辑让人摸不
透。”王女士坦言，很多车主并不知晓
8:00时段节点的计费漏洞，每次收到
扣费通知都感觉“被多收费”。

争议收费方式并无明确标示

一次停车被两种标准叠加收费

记者以市民争议最集中的二类
路段为例，还原真实计费场景：车主
7:55驶入道路停车泊位，8:30驶离，
实际停车时长 35分钟。按照现有
规则，车辆停放起始时间处于夜间
计费时段，系统将自动收取 4元夜
间计次费用；8:00时段切换后，剩余
停放时长被纳入日间计时收费范
围，按照二类区域3元/半小时的标
准，产生 3元计时费用。两次费用
叠加，短短35分钟停车总费用达7
元，折算下来每小时停车费用超过
日间常规收费标准，成为单位时间
内全天停车费最高的特殊时段。

记者走访了市内六区的路侧停
车场，发现绝大多数泊位旁的收费
公示牌，仅标注日间、夜间收费标准
及大致时段划分，未醒目提示“跨时

段双重计费”“早间无15分钟免费”
等特殊规则。不少车主表示，日常
停车不会仔细研读冗长的收费细
则，默认短时停车可享受免费或低
价政策，不知情间便触发了高额扣
费规则。

多个停车公司回复几乎一致

区城管委：以停车公司回复为准

按照各区停车收费公告牌上的
联系方式，记者分别拨打了和平、南
开、河西、河东等六个城区道路停车
泊位经营管理单位的客服电话，咨
询8:00时段前后停车驶离如何进行
收费。和平慧通停车场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客服告诉记者，8:00前入场
如果不在15分钟内驶离，会收取一
个8:00前按次计费的4元，再加上8:00
后计时收费时段的停车费。

南开区隆盛城市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河西区瑞投数据运营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智停科技有限公司、
智联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和红桥数
智科技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5
家路侧经营管理指定单位客服的
回复几乎如出一辙，“8:00前停车入
位，哪怕是7:59，只要停车时间跨过
8:00，在驶离车位收取停车费用时，
也会在计时收费时段的停车费基
础上，叠加夜间按次收取的停车费
4元。”

针对市民遇到的临近8:00停车
就被按次收费叠加计时收费的情
况，记者拨打了停车管理公司所在
区的监督单位河东区城管委的热
线电话，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
他们也接到过市民投诉关于路侧
泊位停车收费的电话，同时表示，
目前对于停车收费问题的咨询，
“不管你打这个热线，还是 12345，
最终都是以停车管理公司的回复
为准。”

本市多个停车泊位“夜间计次+日间计时”双重叠加引质疑

“跨时段双重计费”能否让消费者看得更明白
律师：收费规则符合政府定价要求 经营者应充分告知消费者

1米 的 距 离

“早上7:50左右停的车，
不到8:30开走，短短30多分
钟，居然扣了7元钱，这停车
计费方式有漏洞。”近日，有
车主反映，市内六区部分道
路停车泊位早间停车计费规
则“暗藏门槛”。8:00前后衔
接时段停车，会被叠加收取
夜间计次费和日间计时费，
原本短暂的便民停车，反而
成为全天停车收费的“高价
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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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

收费规则符合政府定价要求

对此，记者采访了天津述真律
师事务所刘佳宁律师。

刘律师表示针对天津市道路停
车泊位跨时段计费引发的争议，就
现行法律规定而言，道路停车泊位
实行政府定价管理，日间实行计时
收费，夜间实行计次收费。从形式
合法性上看，该收费规则具有地方
政府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依据，符
合政府定价的程序要求，不存在明
显违法的问题。

但是，尽管现行收费规则在形
式上有据可依，但规则本身的合理
性与公平性值得审视。以报道所述
场景为例：车主7:55驶入，8:30驶
离，实际停车35分钟，却被收取夜
间计次费4元加日间计时费3元，合
计7元。这一收费结果与公众对
“短时停车应当收费较低”的合理期
待存在明显落差。

从法律角度看，行政收费应当遵
循合理原则。虽然《价格法》等相关
法律未对跨时段计费作出具体禁止
性规定，但收费标准的制定应当综合
考虑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当前“一
刀切”的时段切换模式，使得临近时
段切换节点的短时停车反而成为全
天费用最高的时段，这种结果与收费
管理的初衷——规范停车秩序、提高
泊位周转效率存在一定背离。

同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
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
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
情况的权利。第十条规定，消费者
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停车收费服
务属于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的服
务，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告知收
费规则，特别是可能产生较高费用
的特殊计费情形。

当前，绝大多数泊位旁的收费公
示牌仅标注日间、夜间收费标准及大
致时段划分，未醒目提示“跨时段双
重计费”“早间无15分钟免费”等特
殊规则，这种告知方式是否足以让普
通车主充分了解收费规则，消费者存
在疑问。经营者未以显著方式提示
可能产生高额费用的特殊计费情形，
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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